需要国家和省赋予粤台经贸合作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
根据《国务院关于扩大汕头经济特区范围的批复》和《广东省贯彻落实〈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方案》，率先建设粤台经贸合作试验区，在中央对台工作总体方针政策指导下，积极探索对台交流合作新的体制机制，在对台经贸、农业、投资、航运、旅游、文化、教育等方面先行先试，需要积极争取国家和省赋予粤台经贸合作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
一、需要国家有关部委赋予的政策扶持
（一）放宽审批政策。按照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允许国家禁止之外、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各类外商投资项目在试验区落地。对广东省海峡两岸合作南澳实验区和粤台经贸合作试验区等特定区域的外商投资项目，实行特殊审批政策，《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5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除《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和国务院专门规定需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之外，委托省级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国家发改委、国台办）
（二）简化赴台投资审批程序，加快审批和核准节奏，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区域内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机构。（商务部、国台办）
（三）放宽台湾地区投资者来试验区投资的主体资格条件限制，台湾地区经济类社团法人组织视同经济组织，可以合资、合作、独资形式投资设立企业。（国家工商总局、国台办）
（四）支持台湾金融业进入试验区。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台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在试验区内设立分支机构或参股区域内金融机构。支持汕头开展对台金融合作试点，开展两岸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加快启动粤台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国台办）
（五）支持将南澳实验区上升到国家级战略。申报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和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试点。将南澳实验区纳入国土资源部土地管理改革综合试点范围。在符合城市规划、生态环境保护下，支持南澳实验区进行适度围海造地，凭海域使用权证书办理项目建设手续，并减免用海项目海域使用金及相关规费。争取南澳港就近并入汕头港一类口岸。适时开通南澳至澎湖、台湾本鸟的海上快捷客货滚装航线。（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交通部、国台办、国家海洋局）
（六）提升粤台教育卫生合作水平。支持设立两岸教育合作实验园区，吸引台湾高等院校合作办学。鼓励和支持台商在区域内投资建设医院等设施。批准汕头多家具有出境游组团资格的旅行社经营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业务，允许台资旅行社落户并经营大陆境外旅游业务。（教育部、卫生部、旅游局、国台办）
（七）授权汕头口岸为台胞签证点。（公安部、国台办）
（八）支持汕头保税区转型为综合保税区。（海关总署）
（九）对台胞到经济特区置产置业、就业、居住等实行市民待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国台办）
二、需要省政府支持的政策扶持
（一）成立粤台经贸合作试验区领导机构，由分管省领导任组长，省直相关部门和试验区所在市政府为成员，协调试验区建设重大问题。（省外经贸厅、发改委、台办）
（二）支持建立粤台合作交流基地。省政府主办、汕头市政府承办以经贸、高新科技和文化为主题的粤台交流活动，努力办成我省对台经贸科技文化长期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办成有全国影响力的两岸经贸技术文化交流的盛会。（省外经贸厅、经信委、科技厅、经信息委、科技厅）
（三）按照规划先行、政策配套、突出对台、特殊监管原则，支持土地管理制度综合改革试点，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建设项目用地，加快审批进度。（省国土资源厅、发改委）
（四）请省尽快出台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扶持政策，省财政设立台湾农民创业园专项扶持资金，每年安排一定财政资金用于台创园的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对汕头台湾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给予政策、资金扶持，参照厦门做法，采用以奖代补的方式，对经营台湾农产品进境业务本地企业予以补助。（省财政厅、农业厅）
（五）省财政拨出专款，给予对台海上货运航线每年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的支持，一定三年。专项用于相关引航费、拖轮使用费、港口装卸费、理货费等方面的优惠和对通过对台海上货运直航航线进出口的货主（托运人或收货人）、航线经营者进行奖励。（省财政厅、地税局）

